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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今日青岛

企业用工不签劳动合同
被判支付工人双倍工资

本报3月14日热线消息(记
者 赵波) 14日上午9时许，宁
夏路38号三楼的一户居民家阳
台突发大火，一名73岁的老人
因为舍不得屋内财物不肯逃
生，最后被居委会工作人员劝
离。老人称起火原因很可能是
他丢在阳台的烟灰引起。

上午9时30分许，记者赶到
起火现场时，只见二单元三楼
的一居民家窗口浓烟滚滚，火
焰从阳台窜出一直烧到五楼的
住户窗口，被烧毁的窗玻璃掉
到楼下发出“哗啦”的破裂声。
消防队员在阳台上一边灭火，
一边将一些烧着的衣服和杂物
往楼下扔。

“当时烟非常大，我看见是
302户的窗口起火了，就赶紧报
了警。”楼上的居民张先生说，他
经过302房间时看到门口烟很

浓，还能听到一名老人在屋里咳
嗽，过了不长时间消防队员赶
到，将老人救了出来。“我们赶到
屋里想背老人出来，老人还担心
烧坏屋子里的东西不肯走。”参
与灭火的消防队员说，老人心疼
屋内的财物，最后在居委会工作
人员的劝说下才同意离开。

火势扑灭后，记者进入起
火后的房间看到，302户的阳台
上所有物品都被烧毁，靠近阳
台的一床被也被烧掉了一角。
今年73岁的房主韩先生说，当
时就他一个人在家抽烟袋，准
备上厕所时把烟灰磕到阳台的
一个纸盒子里，之后在厕所里
听见家里的小狗不断叫，出来
就看见阳台起火了，他怀疑是
烟灰引起的大火。目前，具体起
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奖励线索提供人李先生30元)

本报3月14日热线消息(通讯
员 曾宪权 吕佼 记者 赵
壁) 因为用工没签订劳动合同，
青岛某木业公司被判支付给工
人双倍工资。14日，没签合同的
代先生与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他
工作了5个月，公司要按10个月
的工作时间给他支付工资。

14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开庭审理了青岛某木业公
司和工人代先生的工资纠纷案
件。2009年7月8日，代先生被青
岛某木业有限公司聘为机加工
车间主任一职，但是双方一直没
签订劳动合同，只是约定代先生
每月固定工资2500元。刚开始公
司正常支付工资，但是到了2009
年12月，公司就开始拖欠工资。
2010年1月31日，代先生认为公
司不发工资也不签劳动合同，提
出辞职。

代先生辞职后于2010年4月
30日，就公司拖欠的工资和未签

劳动合同的问题向平度市劳动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部门
裁定该木业公司支付给代先生
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期间工
资5 0 0 0 元，支付2 0 0 9 年8 月至
2010年1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
的两倍工资15000元。该公司不
服裁定结果，向平度法院提起诉
讼，并提出当初是代先生不愿意
签劳动合同，由于提交不出证
据，平度法院一审判决支持裁定
结果。

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
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都
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木业公司的
代理律师称，代先生当初进入工
厂时，就要求是以临时工的方式
干，不同意签订劳动合同。代先
生的代理律师则认为木业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韩先生拒签劳动
合同，也不支付各项保险费。最
后经法院调解，青岛某木业公司
同意支付代先生16000元，双方达

成和解。
“现在确实有一些务工者为

了将更多的钱握在手里，不愿意
签订劳动合同。”主审此案的市
中院民一庭审判长赵建说，如果
劳动者不同意签订劳动合同，
用工单位就必须提交证据，而
且即使举证成功，证明了是劳
动者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也
应该在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书面通知与劳动者终止劳动关
系，并依法向其支付其实际工作
时间的劳动报酬。否则，就要支
付两倍工资。

14日，在海信立交桥附近，工人正在拆除一块巨幅广告
牌。据了解，这处广告牌双面面积达200余平方米，是可间歇性
翻转的广告位。在一周时间内，东西快速路上所有违规设置的
巨幅广告牌将陆续被拆除。 本报记者 杨宁 摄影报道

巨幅广告牌开拆

起火的居民家浓烟滚滚。 记者 赵波 摄

烟灰磕在阳台引发大火
七旬老汉心疼财物不肯逃生


